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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项目内容

服务名称 服务内容 服务时间
数

量

单价

（元）

总价

（元）

略阳县应

急叫应预

警服务项

目

一、应急叫应预警服务

预警广播主机 683 台

高音号角喇叭 1366 支

应急集群喊话器 20 台

防水设备箱 683 个

安装支架 683 套

设备安装及辅材 1 项

二、应急广播系统升级

应急广播系统升级 1 套

三、集成运维服务

集成运维服务 1 项

四、通信网络

物联网卡 683 张

自合同签订

后 90 日历天

完成项目验

收，服务期 1

年

1 3400000.00 3400000.00

合计 ￥3400000.00 元（大写人民币叁佰肆拾万元整）

第三条 费用和结算

（一）费用标准

乙方按照协议约定，为甲方提供略阳县应急叫应预警服务项目服务，

服务期壹年；

协议总金额：3400000.00 元（大写人民币叁佰肆拾万元整）

（二）费用支付

项目合同签订后，甲方在收到乙方发票后向乙方支付 50%的费用

1700000.00（大写：壹佰柒拾万元整）；项目验收合格后，甲方在收到乙

方发票后向乙方支付 45%的费用 1530000.00（大写：人民币壹佰伍拾叁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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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整）。项目验收完成一年后，甲方向乙方支付 5%的维保费用 170000.00

（大写：人民币壹拾柒万元整）；

3、双方结算相关信息如下：

甲方名称：【 中共略阳县委宣传部 】

开票单位名称：【 中共略阳县委宣传部 】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【 116107276847804067 】

联系电话： 0916-4822355

乙方名称：【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汉中分公司】

户名：【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汉中分公司】

开户行：【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中北团结支行】

帐号：【2606050309000004945】

联系电话：13759819611

第四条 验 收

（一）所验服务最终验收达不到单一来源采购文件要求和单一来源响

应文件承诺及国家或行业标准的，或在使用中发现甲方不能容忍的缺陷等，

将视为验收不合格，乙方应在甲方要求的时间内无条件完善或要求赔付甲

方损失。

（二）若发现乙方有弄虚作假的，及在项目实施阶段故意或随意夸大

服务，本合同解除，乙方赔偿甲方相应的损失。

（三）验收依据：

1、单一来源采购文件、单一来源响应文件;

2、本合同及附件文本（如有）；

3、国家相应的标准、规范。


















